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畅行昆山”道路拥堵综合治理（二期）智能化项目 

	一、工程概况：
建设规模：

“畅行昆山”道路拥堵综合治理工程（二期）智能化系统工作内容包含人行天桥车辆超高预警设施设备系统、隧道下穿可变情报板发布显示系统、货车动态监测系统(大通检查站)、货车动态监测系统(湖滨路超限检测)。
2.招标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二、编制范围：智能化。

三、招标质量等级：合格。

四、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江苏省高速公路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DB32/T1553-2017)、《公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3832-2018)、《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营改增文件、施工图纸、设计文件等。

五、工程类别

安装：二类；

六、有关编制说明

标底中人工费按苏建函价〔2025〕66号文件执行；

材料价格按苏州市2025年6月建设工程材料信息价及市场价； 

本工程未设置预留金；

本工程未计取赶工措施费；

本工程已计取风险费；
本次标底内容未包含智能化监理费用、软测费用；
电气配管已按招标图纸考虑计入本次招标范围，暗配管开槽及修复费用和明配管的支架等已考虑在标底综合单价内，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报价，结算时不再另行增加；

配管等穿越防火墙处封堵费用已考虑在本次标底综合单价内，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报价，结算时不再另行增加；
控制系统标底已综合考虑各种设备、软件、机柜、线缆、光钎、光钎熔接、跳线、调试、试运行等所需的全部内容，不论清单中是否列项、投标人应根据相应图纸及规范自行考虑，相应工作内容的单价包含在综合单价中；
根据建设单位、使用单位及相关验收单位要求各配管、配件等需外喷与周围建筑同色系的费用已考虑在本次标底综合单价内，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报价，结算时不再另行增加；
本项目投标单位需自行现场踏勘，了解现场实际情况，投标报价时充分考虑大型机械进退场、路面安全防护、安全文明施工等各种措施费，中标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增加提出措施费的调整。

七、其他事项

标底主材价格依据招标时的指导价及市场价确定，按苏住建价〔2014〕4号文及相关精神要求，在结算过程中，中标主材价不得作为调差依据，主材调差应按指导价执行，未见指导价主材调差按标底价执行；
 对于业主分包、更换品牌、甲供材及取消等项目，为避免因不平衡报价对甲乙双方造成损失，结算时以标底价*（1-中标下浮率）进行扣减及调整；
根据昆政发[2007]8号文，对于新增工程、签证及变更项目，如仍由原中标单位施工的，结算应执行中标下浮；
施工单位领取清单后，应对清单进行核对，如有问题请在答疑时提出。

项目清单描述中材料或设备规格均以设计施工图为标准，设计施工图不明确的以施工规范为标准；常规项目缺规格或部分参数者，在满足设计、施工规范标准的前提下，可根据自身的经验确定报价；

招标清单中提供品牌及型号，投标单位在报价时选用招标品牌及型号，需满足设计及施工要求；设备及主要材料所报单价，应包含采购、运输、风险、一切市场价格波动之价差等费用；施工过程中必须使用投标品牌，不允许换用其它品牌；

本工程中所有主要设备及材料运至工地时，必须要经过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确认才可以进场，施工过程中不能随意更换经确认过的设备及材料；

调试及试运行：不论各子系统清单中是否列项，中标单位均需负责所有子系统的调试及试运行并承担相关费用；

投标单位应充分踏勘现场，根据现场需要另开槽、开洞、预埋、封堵（满足防火防水防潮以及相关规范要求）等均已含在综合单价内；其它相关处理措施所增加的费用应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再增加费用；

本工程中项目特征描述不详尽或不清楚的，请对照标底编制说明、图纸、编标答疑汇总、相应图集及规范自行考虑，相应工作内容的单价包含在综合单价中；

投标人应依据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及技术力量等因素综合考虑进行自主报价；
建设单位不提供施工单位的办公、生活、加工、仓储等临时设施搭设场地，该搭设场地及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结算时不调整；
实际施工时使用脚手架、吊篮、云梯、路面安全防护或其他措施，投标单位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自主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做调整；
超限超载检测取证前端管理软件和平台数据对接费用标底已综合考虑在专用智能机柜设备费中，投标单位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自主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做调整；
标底单价为全费用单价已包含人工费、材料及设备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风险费、措施费、其他项目费、规费、税金等。
其他未尽事项详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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